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運動器材管理及借用辦法

        修訂105.3.2體育組

1、 本校為維護運動器材起見由運動器材室志工管理員負責保管各種運動器材。

2、 志工管理員之職責：
（1） 保管及登記各項運動器材之出納借、還。

（2） 稽查各種器材、球類之糜廢。

（3） 稽查學生借物登記簿冊。

（4） 寒、暑假時清查各種用具並存封及開學時之啟封。

（5） 假前計劃假期內各種器材之修補及添置事項。

3、 每日課程結束，須至器材室稽查運動器材與登記簿上是否符合。

4、 遇有器材遺失及損壞時，除通知任課教師外並報請體育組長處理之。

5、 每學期終了，志工管理員應將體育設備器材加以清理與核對，並將使用消耗情形報請體育組長，總務主任及校長核備，廢品予以報廢。

6、 運動器材借用規程：

（1） 本校體育課、運動競賽等借用器材，悉依據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2） 體育課使用器材時，由各班康樂股長及服務同學負責於上課前的下課時段到體育器材借還登記單至器材室領取，下課後並負責立即交還。

（3） 各項代表隊，使用器材服裝時，由各該隊隊長或斡事以教練簽字之「器材、衣物借還登記單」申請，並於「代表隊體育用品借用登記簿」登記清楚後取用之，用後應立即歸還。

（4） 非規定時間，班級遇有必要借用體育器材時，須經體育組長或主任准許後，以班級之學生申請於「班級借用運動器材登記簿」登記清楚後傾取之，用後應立即歸還。

（5） 教職員之借用體育器材時，得在「教職員之借用體育器材登記簿」登記簽名後，領用之，用後立即歸還。

（6） 5.6.兩項限當日借，當日還（下班時間為準），並不得妨礙體育正課及代表隊之訓練。
（7） 使用器材不得故意損壞或遺失，如係自然損壞時應立即送回檢查，否則應照市價賠償，並視情節輕重議處。

（8） 借用之運動器材，除特准者外，不得私自攜出校外。

（9） 鉛球、鐵餅、標槍、鏈球、撐竿等有危險性之器材，除體育正課或田徑隊訓練時，因有教師在場指導管理始可借出，平時若無負責教師在場一律不准借用。

（10） 各種器材必須在規定之場地內使用，不可隨處玩弄，如因之被沒收時，借用者應負賠償責任。

（11） 天雨或雨後場地潮濕不宜運動時，得停止借用器材。

（12） 歸還器材時借用人應檢查器材有無損壞以追究責任。

（13） 體育組於必要時，得將已借出器材立即追回，借用者不得有延交或不還之理由。

（14） 本規程經體育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之。

七、本辦法經體育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之。      

